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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成立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的批复

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你们报来《关于成立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室务委员会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成立珍稀濒危动植物

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同意梁士楚、武正军、

蒙冕武、高成伟、周岐海、温桂清、于方明等 7位同志为第一届室务委

员会委员，本届室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 2019年 12月。

特此批复

附件：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

会工作章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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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珍稀频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室务委员会工作章程（试行）

第一条 为了保证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

室”）各项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贯彻落实并完善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制，特

设立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室务委员会”）。

第二条 室务委员会由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和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骨干共 7

人组成；室务委员会成员每届任期 4年，期满可以连任，但原则上不超过两届。

第三条 凡属重点实验室的重大事项，应提交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室务

会”）研究讨论，做出决议后方可实施。室务会实行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的民主集中制， 室务

会应在充分讨论基础上， 经集体表决才能做出决议；决议应得到超过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且超

过全体委员过半数（即至少 4人）的同意方才有效。

第四条 室务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重点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定并完善重

点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重点实验室的有效运转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包括：

1. 推荐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建议人选和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人选；审议申报的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并向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推荐。

2. 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制定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

施。

3. 研究确定重点实验室岗位的设置、制定岗位职责，人才引进和培养、研究团队的构建；

组织考核重点实验室成员，听取和审议重点实验室主要成员的述职报告。

4. 组织论证并确定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和管理使用，实验室的分配、使用和管

理；研究确定并监督重点实验室重大经费的使用，审批重点实验室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

5. 组织申报重大研究项目，组织开展重点实验室重大学术交流活动。



6. 研究决定涉及到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管理和发展的其它重大事项。

第五条 室务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如有重要议题或者有过半数的室务委员会成员提议，

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六条 室务会由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特殊情况下主任可授权副主任代为主

持。室务会成员应妥善安排日常工作，保证参加室务会的时间；如确实无法参会，应在会前向

主任请假；与会室务会成员应超过三分之二（即至少 5人）方能开会。

第七条 室务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对不宜公开的个人意见或会议内容，应注

意保密，不得擅自泄漏外传。

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室务委员会可召开扩大会议，邀请有关人员参加。

第九条 重点实验室室务会的议题由重点实验室秘书在会前征集、汇总，由重点实验室主任

审定后，秘书负责将会议材料准备好，至少提前一天分发给室务会成员，确保室务会成员会前

对会议的主要议题做好充分准备。对没有被列入的议题，实验室主任应事先向提出该议题的室

务会成员说明或在室务会上予以说明。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秘书负责会议记录、整理并起草会议纪要、决议或决定等。原则上每次

室务会后两天内应将会议纪要、决议或决定在重点实验室内公布， 并将室务会会议纪要、决议

或决定抄报科技处。

第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对本章程的修订，应在室务会讨论通过后，报科技处

审批后方才生效。


